95年資源教室~「有愛校園、友愛校園」~徵文、徵小語比賽計劃書
1、 主旨：
（1） 藉由舉辦「有愛校園、友愛校園」之徵文、徵小語比賽，增強校內師生對身心障礙者的認識與了解，建立尊重關懷的校園文化，營造身心愉悅的友善校園。
（2） 藉由舉辦全校性之關懷身心障礙「有愛校園、友愛校園」徵文、徵小語活動，以期推廣對身心障礙者合宜的溝通方式與態度，創造校園溫暖的無障礙環境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清華大學諮商中心資源教室

三、參加對象：凡本校在籍之老師、職員及學生均可自由報名參加。
四、活動舉辦期間：民國95年9月1日至10月19日止。

（一）收件日期：自9月11日始至10月8日止。

（二）得獎公佈日期：於10月17日公佈，10月19日頒獎，地點另行通知。

5、 活動形式：
（1） 徵文主題-與身心障礙相關主題均可（以本校視障、肢障類別為主）；每人限投一篇。字數約1200~1500字左右。文章內容須與活動主題相符。

（2） 徵小語主題-與身心障礙相關主題均可（以本校視障、肢障類別為主）；每人限投一篇。字數約30字以內。小語內容須與活動主題相符。

（3） 徵文、徵小語內容請以中文寫作，形式不拘（新詩或散文皆可）用word檔、新細明體、14號字體大小、A4 Size紙張大小格式撰寫。

6、 投稿方式：

（1） 文章請以Word格式編輯，一律採行線上投稿，不收受書面稿件及磁片稿。請直接E-mail：chiychen@mx.nthu.edu.tw，並以附件檔方式，並於附件註明「有愛校園、友愛校園－徵文/徵小語比賽－姓名」，同時於主旨上註明「有愛校園、友愛校園徵文/徵小語比賽」。主辦單位收到稿件後，會主動寄發信件回條，如未收到回條，請主動與主辦單位聯繫 (主辦人：陳嘉玉老師，校內分機：62259 )。

（2） 投稿者（文章、小語）請填明基本資料，包括篇名、真實姓名（以筆名發表者請特別註明）、學號、科系、年級、聯絡地址及電話，並填寫「投稿同意書」。
（3） 投稿作品限未於校外發表、未得過任何獎項者。若有侵犯智慧財產權之情事者，資源教室除有絕對權將取消得獎名次、追回獎金，公布姓名外，侵權者亦將負起一切法律責任。
（4） 個人資料未詳細填寫者，資源教室有權不列入評選。
（5） 請投稿者自留底稿，一律不退稿。
（6） 得獎作品將收入諮商中心或資源教室刊物及網頁、或裱框陳列，將不另致酬。
7、 評審方式：

邀請評審針對文章內容、創造力、文章順暢度、資訊正確性等做評選。

八、獎額及獎勵方式：
（一）文章：第一名－獎金2500元及獎狀一張。

第二名－獎金2000元及獎狀一張。

第三名－獎金1500元及獎狀一張。

佳作6名－獎金1000元及獎狀一張。

    (二）小語：第一名－獎金1500元及獎狀一張。
第二名－獎金1200元及獎狀一張。

第三名－獎金800元及獎狀一張。

佳作6名－獎金500元及獎狀一張。
9、 辦理日期:
（1） 宣傳期: 9/01-10/02（以大型海報與電子宣傳單方式執行）
（2） 收件日期: 9/11-10/08
（3） 截稿日期: 10/08 (e-mail以伺服器收信時間為憑)
（4） 評審日期: 10/13（星期五）下午
（5） 得獎公佈日期：10/17（星期二）下午
（6） 頒獎日期: 10/19（星期四）
（7） 資源教室網頁及電子報公佈展覽，95/10/23-96/01/31
